
 

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文件 
中农协（2025）128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第十届十二次理事会 

暨第十四次常务理事会会议纪要》的通知 

各副会长、常务理事、理事单位： 

按照《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中国农药工业协会

第十届十二次理事会暨第十四次常务理事会于 2025 年 12 月 10 日以

视频会议的方式召开。 

会议审议通过了《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第十届理事会 2024-2025年

度工作报告》《2024-2025 年度会费收支情况的报告》《关于增补部分

理事单位的议案》《关于同意戚明珠副会长辞去第十届理事会副会长

职务的议案》《关于调整换届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议案》《关于修订中

国农药工业协会第十二次会员大会筹备暨换届选举工作方案的议案》

等。 

会议形成了《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第十届十二次理事会暨第十四

次常务理事会会议纪要》，现予以印发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

2025 年 12 月 11日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报：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

抄送：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会员单位 

 



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章程》的

有关规定，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第十届十二次理事会暨第十四次常务

理事会于 2025 年 12 月 10 日以视频会议的方式召开。应到理事代

表 234 人，实到理事代表 192 人，超过应到会理事代表数 2/3，符

合章程规定，会议有效。 

会议审议通过的事项如下： 

一、会议审议、表决通过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第十届理事会 2024-

2025 年度工作报告 

会议听取并审议了负责协会全面工作的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党支

部书记、第十届理事会副会长严端祥受理事会委托所作的《第十届

理事会 2024-2025年度工作报告》。工作报告全面回顾了第十届理

事会履职期间，在强化党建引领、服务国家战略、规范行业秩序、

推动科技创新、深化国际交流、加强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

绩，系统总结了行业发展成就与经验，统筹谋划了 2026 年度六个

方面的工作方向，为协会未来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与清晰指引。 

参会理事代表无不同意见，《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第十届理事会

2024-2025 年度工作报告》审议通过。 



二、会议审议、表决通过《2024-2025 年度会费收支情况的报告》 

2024 年度会费收入 214.35 万元，2025 年度（截至 2025 年 11

月 30 日）会费收入 193 万元，已全部按规定纳入协会会费收入账

户。2024-2025 年度，会费累计支出 426.02 万元。2024 年度会费

当期结余-22.89万元，2025 年度当期会费结余 4.22 万元。 

参会理事代表无不同意见，《2024-2025 年度会费收支情况的报

告》审议通过。 

三、会议审议、表决通过《关于增补部分理事单位的议案》 

参加投票的理事代表共计 175 人，同意增补广州瑞丰生物科技

有限公司、河北中化滏恒股份有限公司等 10 家会员单位为第十届

理事会理事单位的有效选票分别占发出选票总数的比例超过 2/3，

审议通过。 

四、会议审议、表决通过《关于同意戚明珠副会长辞去第十届理事

会副会长职务的议案》 

参加投票的理事代表共计 176 人，同意票 176 张，不同意票 0

张，弃权票 0 张，同意票占参加投票人数的比例超过 2/3，审议通

过。 

五、会议审议、表决通过《关于调整换届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议

案》 

参加投票的理事代表共计 176 人，同意票 176 张，不同意票 0

张，弃权票 0 张，同意票占参加投票人数的比例超过 2/3，审议通

过。 



 

  

六、会议审议、表决通过《关于修订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第十二次会

员大会筹备暨换届选举工作方案的议案》 

参加投票的理事代表共计 176 人，同意票 176 张，不同意票 0

张，弃权票 0 张，同意票占参加投票人数的比例超过 2/3，审议通

过。 

 

 

附件：1．增补部分理事单位名单 

      2．换届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
      3．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第十二次会员大会筹备 

暨换届选举工作方案 

 

 

 



 

  

附件 1 

增补部分理事单位名单 

序号 省份 单位名称 性质 姓名 职务 

1 广东 广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制剂 李慎磊 总经理 

2 河北 河北中化滏恒股份有限公司 原药 卞长波 总经理 

3 河南 漯河市新旺化工有限公司 原药 郭  峰 董事长 

4 山东 山东百农思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制剂 刘  克 总经理 

5 山东 山东仕邦农化有限公司 制剂 高祥文 董事长 

6 山东 山东亿嘉农化有限公司 原药 褚爱玲 董事长 

7 上海 上海群力化工有限公司 原药 孙家乐 总经理 

8 四川 四川成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设备 雍孝军 总经理 

9 江苏 扬州旭升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设备 夏忠华 总经理 

10 浙江 浙江龙游东方阿纳萨克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制剂 徐建自 总经理 

 

 

 

 

 



 

  

附件 2 

换届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
组  长： 

严端祥 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党支部书记、负责协会全面工作 

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第十届理事会副会长 

（党组织代表、理事代表） 

副组长： 

杨建海 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党支部副书记（党组织代表） 

成  员： 

马 帅 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助理秘书长（党组织代表） 

郑敬敏  陕西上格之路生物科学有限公司董事长（理事代表） 

张 庆 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（理事代表） 

王立志  天津市农药行业协会秘书长（理事代表） 

韩玉莉  中农立华（天津）农用化学品有限公司顾问（会员代表） 

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：范东升 

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:黄华树、张东生、王若青、李  慧 

 

 

 

 



 

  

附件 3 

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第十二次会员大会筹备暨换届选举工作方案 

中国农药工业协会（以下简称协会）第十届理事会任期已届满。根据

中央社会工作部、民政部、农业农村部的有关要求及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

联合会党委与《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章程》）有关规定，

协会将召开第十二次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第十一届理事会。为统筹安排做好

会员大会及换届选举的各项工作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换届选举工作原则 

换届选举工作严格按照《章程》的有关规定和《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

负责人任职管理办法》程序成立换届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导小组）

并组织开展换届选举工作。第十一届理事会成员候选人的推荐、提名、选

举，全程接受中央社会工作部、民政部、农业农村部等主管部门及中国石

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党委的指导，接受会员和社会的监督，依法依规完成

换届选举工作。 

二、成立换届工作领导小组 

会员大会召开前 3个月，由第十届理事会提名并审议成立由协会党组

织书记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。本届领导小组由党组织代表、理事代表、会

员代表组成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协会秘书处。领导小组负责会员大会筹

备及换届选举的各项工作。领导小组名单如下： 

组  长： 

严端祥 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党支部书记、负责协会全面工作 

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第十届理事会副会长 



 

  

（党组织代表、理事代表） 

副组长： 

杨建海 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党支部副书记（党组织代表） 

成  员： 

马 帅 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助理秘书长（党组织代表） 

郑敬敏  陕西上格之路生物科学有限公司董事长（理事代表） 

张 庆 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（理事代表） 

王立志  天津市农药行业协会秘书长（理事代表） 

韩玉莉  中农立华（天津）农用化学品有限公司顾问（会员代表） 

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：范东升 

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：黄华树、张东生、王若青、李  慧 

三、换届选举工作流程 

（一）制定选举办法 

根据中央社会工作部、民政部、农业农村部的有关要求及中国石油和

化学工业联合会党委与《章程》有关规定，制定“理事及常务理事产生办

法”、“负责人产生办法”、“第一届监事会产生办法及组成”、“第十二次会

员大会暨第十一届理事会选举和表决办法”（附件 3-1，3-2，3-3，3-4）。 

（二）候选单位及候选人的征集方式 

本工作方案经理事会审定后，由领导小组开展各候选单位及候选人的

征集工作，具体流程为：向会员单位发布公告，由会员单位自荐或推荐理

事、常务理事候选单位和副会长候选人。 

（三）候选单位及候选人的提名 



 

  

由领导小组从单位属性（注册地、单位性质）、行业影响力、单位规

模及领域（区域）代表性等多个方面，对自荐或推荐任职意向的候选单位

与候选人予以审定，并根据负责人（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）、常务理事、

理事、监事的任职条件、要求和数额，拟定相关候选人及候选单位名单报

中央社会工作部、农业农村部以及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党委审核，

并于第十二次会员大会召开前 15 日在协会官网（www.ccpia.org.cn）公

示，接受监督。 

四、大会各项会务及选举准备工作 

1. 领导小组拟定换届方案，在会员大会召开前 2 个月，报中央社会

工作部审核。 

2. 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会员大会召开前完成选举的各项准备工作。 

五、第十二次会员大会（含第十一届一次理事会、第一届监事会一次

会议）主要议程 

（一）第十二次会员大会主要议程 

1．审议第十届理事会工作报告； 

2．审议第十届理事会会费收支情况报告； 

3．宣读中央社会工作部《关于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第十一届理事会负

责人人选审核结果的通知》； 

4．审议《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章程》修订草案； 

5．审议第十二次会员大会换届选举办法； 

6．审议监事会产生办法及第一届监事会组成议案； 

7． 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等额选举产生第十一届理事会、第一届监事会。 



 

  

（二）第十一届一次理事会主要议程 

1．介绍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候选人情况； 

2． 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等额选举产生第十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及会长、

副会长、秘书长； 

3．第十一届理事会会长发言。 

（三）第一届监事会一次会议主要议程 

1．推举监事长。 

 

附件：3-1.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理事及常务理事产生办法 

      3-2.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负责人产生办法 

      3-3.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第一届监事会产生办法及组成 

      3-4.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第十二次会员大会暨第十一届理事 

会选举和表决办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 

附件 3-1   

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理事及常务理事产生办法 

根据中央社会工作部、民政部、农业农村部的有关要求和《中国农药

工业协会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协会设立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。理事会是会员大会的执行机构，

常务理事会对理事会负责。 

二、理事、常务理事候选单位的代表应当具备如下条件： 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坚定拥

护“两个确立”，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

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； 

（二）遵纪守法，勤勉尽职，社会信用记录良好； 

（三）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、经验和能力，熟悉行业情况，在本行业

本领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影响力； 

（四）遵守《章程》，积极参加和支持协会各项活动，自觉为行业发展

工作做贡献； 

（五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身体健康，能正常履职； 

（六）符合法律、法规以及有关政策和《章程》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三、理事、常务理事候选单位选派 1名在本单位具有重要影响且本人

愿意积极参加协会工作的候选人。 

四、理事由会员大会从会员单位中选举产生，常务理事由理事会从理

事中选举产生。 

五、理事不能来自同一会员单位，人数一般不得超过会员的 1/3。常



 

  

务理事人数不超过理事人数的 1/3。 

六、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任期相同，与会员大会同期换届。 

七、本办法的解释权属于协会理事会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 

附件 3-2   

中国农药工业协会负责人产生办法 

为进一步规范中国农药工业协会负责人任职管理，公开公正、合理科

学酝酿负责人，促进协会健康有序发展，根据中央社会工作部《全国性行

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任职管理办法》（中社发〔2025〕4号）以及《中国农药

工业协会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负责人包括会长 1 名、副会长若干名、秘书长 1名。负责人总数

不得超过常务理事人数的 1/2，且最多不得超过 40人。 

二、负责人由理事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从常务理事中选举产生。 

三、负责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坚定拥

护“两个确立”，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

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； 

（二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遵纪守法，勤勉尽职，社会信用记

录良好； 

（三）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、经验和能力，熟悉行业情况，在本行业

本领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影响力； 

（四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身体健康，能正常履职； 

（五）符合《章程》规定的任职年龄，最高任职年龄以 70 周岁为基准，

参照《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》中有关退休时间的规

定作相应延长； 

（六）符合法律、法规以及有关政策和《章程》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

 

  

四、会长、秘书长不得由同一人兼任，不得兼任其他社会团体的会长、

秘书长。 

具有外国永久居留许可、配偶已移居国（境）外或者没有配偶但子女

均已移居国（境）外的，不得担任会长、驻会副会长、秘书长。 

五、落实协会负责人与党组织负责人双向进入、交叉任职有关要求，

协会会长与党组织书记由同一人担任。 

六、负责人一般不提名距最高任职年龄不满 1年的人员。除轮值会长

以外，会长一般不再提名为副会长或秘书长人选。 

七、负责人任期与理事会相同，每届任期最长不得超过 5 年，同一职

位连任一般不得超过两届。 

八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提名为协会负责人人选： 

（一）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休手续的公务员； 

（二）未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规定程序履行兼职报批手续的； 

（三）与拟任职协会的会长、驻会副会长、秘书长、监事及负责人事、

纪检、审计、财务等工作的人员，或者与协会其他负责人人选，存在夫妻

关系、直系血亲关系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、近姻亲关系等特定关系的； 

（四）受到诫勉、组织处理、组织处置、党纪政务处分等尚在影响期

内或者期满影响使用的； 

(五)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纪检监察机关、司法机关等立案审查调查

处理的； 

(六)被列入限制高消费名单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者担任法定代表人

的企业、社会组织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； 



 

  

(七)对被撤销登记的社会组织或者被取缔的非法社会组织负有责任

的； 

(八)被列入不适宜担任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名单的；  

(九)不能按照规定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的；  

(十)影响作为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人选的其他情形。 

九、本办法的解释权属于协会理事会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 

附件 3-3   

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第一届监事会产生办法及组成 

 

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第一届监事会产生办法 

根据中央社会工作部、民政部、农业农村部的有关要求及中国石油和

化学工业联合会党委与《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章程》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协会设立监事会，监事任期为 5年，期满可以连任。监事候选人

由换届工作领导小组提名，监事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，监事的罢免依照其

产生程序。 

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，设监事长 1名。监事长由监事会推举产生或

罢免，须经到会监事 2/3 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。 

协会接受并支持委派监事的监督指导。 

二、监事候选人应当具备如下条件： 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坚定拥

护“两个确立”，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

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； 

（二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遵纪守法，社会信用记录良好； 

（三）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、经验和能力，熟悉行业情况，在本行业

本领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影响力；  

（四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身体健康，能正常履职； 

（五）勤勉尽责，维护协会和会员的合法权益； 

（六）符合《章程》规定的任职年龄，最高任职年龄不超过 70 周岁； 



 

  

（七）符合法律、法规以及有关政策和《章程》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四、协会的负责人、常务理事、理事和协会的财务管理人员不得兼任

监事。 

五、监事会与理事会任期相同，与理事会同时换届。 

六、监事长连任不超过两届。 

七、本办法的解释权属于换届工作领导小组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 

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第一届监事会组成 

 

根据中央社会工作部、民政部、农业农村部的有关要求及中国石油和

化学工业联合会党委与《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章程》有关规定，经换届工作

领导小组酝酿，提名朱伟娟、毕超等 3 人为第一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，名

单如下： 

 

监事长候选人： 

朱伟娟 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公共关系部主任 

监事候选人： 

毕  超 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产业发展部副主任 

尹  栎 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综合办公室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 

  

附件 3-4   

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第十二次会员大会 

暨第十一届理事会选举和表决办法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坚决落实新时代党

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，进一步规范协会会员大会换届选举

工作，加强民主建设和民主管理，促进协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社会团体登

记管理条例》《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任职管理办法》《中国农药工业

协会章程》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换届选举和表决遵循“公开、民主、规范”的工作原则，在协会

换届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，按照规定程序组织实施。 

二、现场宣读中央社会工作部《关于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第十一届理事

会负责人人选审核结果的通知》。 

三、选举采取等额选举形式，选举和表决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。会

员、理事、常务理事和副会长单位享有平等表决权、选举权和被选举权。 

四、会员大会表决《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章程》修订草案，选举理事会

理事和监事会监事。 

理事会选举常务理事、负责人；监事会推举监事长。 

五、负责人候选人以及监事候选人在会员单位自荐或推荐的基础上集

中意见，由协会换届工作领导小组酝酿提出新一届理事会负责人人选和监

事会人选。负责人人选经农业农村部、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党委初

审通过后，报中央社会工作部审批确定。 

六、《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章程》修订草案由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组织起



 

  

草，经理事会审议报民政部初审通过后，按程序提交会员大会表决。 

七、会员大会须有 2/3 以上的会员出席方能召开。《中国农药工业协

会章程》须经到会会员 2/3以上表决通过；选举理事，当选理事得票数不

得低于到会会员的 1/2。 

八、理事会会议须有 2/3 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，选举常务理事、负

责人，按得票数确定当选人员，且当选人员的得票数不得低于总票数的

2/3。 

九、对候选人或表决事项可投赞成票或反对票，也可投弃权票。对候

选人投反对票者可另选符合条件的其他人员。 

十、选举收回的票数，等于或少于投票人数，选举有效；收回票数多

于投票人数，选举无效。每一选票所选人数等于或少于规定应选人数的，

为有效票；多于规定应选人数的，为无效票。 

十一、选举和表决设总监票人 1 名，监票人和计票人若干名。监票人

负责对选举和表决全过程进行监督，计票人在监票人监督下进行工作。已

提名为理事、监事候选人的人员，不得担任总监票人、监票人、计票人。 

十二、投票和计票完毕，由总监票人向大会报告选举和表决结果。 

十三、本办法的解释权属于协会换届工作领导小组。 

 

 

 

 

 


